社團法人新北市記帳士公會
受 文 者：本公會會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址：板橋區民權路81號3樓

發文日期：115年02月09日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2960-6596 傳真：2960-6518

主旨：請符合資格會員踴躍自行報名參加，不需經由他人推薦，詳如
      說明。 

說明：
1、 依財政部111年1月6日台財稅字第11004652641號函發布
「記帳士暨記帳及報稅代理業務人獎懲作業要點」第5條第一
 項規定本公會得推薦三名。
二、每位會員限推薦候選一人（需為本公會會員）或自行報名參加， 

     並於115年02月26日前回傳至公會。
三、最近四年內經選拔核定為績優記帳士或記帳及報稅代理人，不予推薦選拔。
績 優 記 帳 士 候 選 人  報  名 表
	         候選人姓名
	

	候選人會員編號
	

	候選人優良事蹟


	□受委任辦理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(含決算、清算申報與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及其作業組織結算申報)案件，連續二年每年達七十五件，均於規定期限內採網路申報，且查無未具正當理由申請更正之情形。

□輔導委任人全部依規定使用電子發票，連續二年度均較前一年度增加六家以上，或配合推動電子發票政令宣導著有績效，或其他與電子發票有關具有足資表揚之事實。
□對稅務相關法令或業務研提修正意見或重大改進措
  施，經轄區國稅局採納。

□擔任轄區國稅局志工每年達二十小時，績效優良，或協助推行稅務業務有具體事蹟且績效卓著，經轄區國稅局認可。
□其他具有足資表揚之事實。


推薦表塡妥後請mail至公會並請來電確認是否完成，
謝謝！
